屏東縣112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Q&A
OO國中
Q1：學生的名單要寫111學年度還是112學年？
A：學習節數一覽表的學生名單是112學年度的學生(含七升八、八升九舊生以及六升七的新生)，小六跨階段轉銜特通網的異動時間是6/10開始國小端異動，國中端接收。國中端宜盡早安排新生轉銜暨IEP擬定會議，擬定規劃七年級的課程，依規定撰寫課程計畫。

OO國小
Q2：同組的學生名單寫：王O明、陳OO，全都要寫進去對嗎？
A：是的，請參閱說明會簡報第21頁。

OO國小
Q3：本校112學年度新申請成立資源班，要等核准確定後，找到特教老師後，才開始寫特教課程計畫嗎？
A：不是的，是以貴校目前接受的特殊教育服務情形撰寫課程計畫，貴校目前是接受OO國小的巡迴輔導，因此112學年度的特教課程計畫由現任的巡輔老師撰寫。

OO國小
Q4：巡輔學校的課程計畫就放在該校的課程計畫中就可以嗎？
Q5：想確認巡輔班巡輔老師服務的學生完全是校外，沒有原校學生，他的課程計畫只要納入受巡輔學校的課程計畫就好？還是原校及受巡輔學校兩邊都要放？
A：依貴校巡輔班的情形，特教課程計畫是納入受巡輔學校的課程計畫，請參閱說明會簡報第10頁。也就是說，若貴校巡輔老師同時負責校內及校外學生，校內學生納入本校課程計畫，校外學生納入外校課程計畫。

OO國小
Q6：單元名稱若有2-3週都教某一課，可以合併表格書寫嗎？
A：可以，單元名稱、教學重點、評量方式、議題融入若需要合併書寫，以四週為限。

OO國小
Q7：本次鑑定安置之後，本校特教學生已增加，未來支援外校巡輔派案數可能也會更改，這樣特教老師仍要寫兩校的特教課程計畫嗎？
(如要寫，一位老師比將近20位學生，橫跨6個年級，且各年級不同版本，寫課程計畫的負荷量實在太大了)
A：是的，以貴校目前的特殊教育服務情形撰寫課程計畫，您需要撰寫貴校及OO國小國小特教課程計畫，請參閱說明會簡報第10頁。

OO國小
Q8：沒有排特殊需求課程，是否不用上傳特殊需求課程計畫表件？
A：沒有排課，表件內容可以不用撰寫，但仍需上傳空白表格（系統設置要求），請參閱說明會簡報第28頁。

OO國小
Q9：在學期初的特教代理教師研習中，教授提到疑似生下學年度會納入我們的個案中，請問是真的嗎？如果有的話需要寫課程計畫嗎？
A：是的，疑似生列入學校特殊教育學生人數，若有部定領域課程或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的需求，則需要納入特教課程計畫的學生分組名單，據此撰寫課程計畫。

OO國小
Q10：今年度剛審核過一名特教疑似生，請問也要撰寫IEP嗎
A：依規定新生的IEP應在入學後一個月內完成。

OO國小
Q11：學習策融入一定要寫學習領域一覽表下方也要寫融入國語0嗎?
A：是的，特殊需求領域科目若是融入部定領域課程，節數填寫0節，請參閱說明會簡報第21頁。

OO國小
Q12：如果學生數超過12人，預計會申請特教人力支援計畫，那排課還是依照規定節數去寫嗎？還是連同預計要申請的節數一併寫進去？
A：依目前的情形撰寫課程計畫（不含預計申請節數）。

OO國小
Q13：表件內的議題融入都要寫嗎？
A：每學期的欄位切勿完全空白（至少要融入一項議題），請參閱說明會簡報第10頁。

OO國中
Q14：112學年度特教課程計畫要寫的學生名單，除了原本的特殊生(扣掉畢業生)之外，有包含新生(例如國小畢業後預計就讀國中的特殊生)嗎？
A：學習節數一覽表的學生名單是112學年度的學生(含七升八、八升九舊生以及六升七的新生)，小六跨階段轉銜特通網的異動時間是6/10開始國小端異動，國中端接收。國中端宜盡早安排新生轉銜暨IEP擬定會議，擬定規劃七年級的課程，依規定撰寫課程計畫。

OO國小
Q15：學期末特推會審查IEP的依據是什麼？這次不是應該只審查課程計畫嗎？上次評鑑說明會，評鑑委員才說不建議那麼早開IEP擬定會議，怎麼又不一樣了
A：有關IEP與撰寫特教課程計畫的行政程序，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實施規範及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請參閱說明會簡報第5、6、7、9、11、12頁。

OO國小
Q16：公文中要求受巡輔學校要先行彙整，審查特教老師是否依要求撰寫課程計畫，要是未來某一年我們遇到不太會寫的新進代課老師或寫出來的課程計畫內容就是不夠具體，那受巡輔應怎麼辦？那受巡輔該怎麼辦？我們也不好把他退件吧？
A：①貴校特教課程計畫由特推會及課發會審查，比照校內其他領域課程計畫辦理，若需要修正，請依照決議修正後再審。
   ②若有撰寫的困難，建議可上網搜尋本縣相同教育階段的學校課程計畫參考，或是尋求特教輔導團協助。

OO國小
Q17：原本111學年巡迴外校，112學年校內案增加，可能只巡迴校內，巡迴老師還需要撰寫校外課程計畫嗎？
A：因為尚未召開派案會議，因此以貴校目前的特殊教育服務情形撰寫課程計畫，若貴校目前是巡輔外校，則需要撰寫受輔學校的特教課程計畫，請參閱說明會簡報第10頁。

OO國小
Q18：課程計畫網要上傳的檔案，有學校的部分及特教部分嗎，而我們要上傳的是特教部分嗎？
A：請依據112年5月23日屏府教特字第11220806100號，並參閱說明會簡報第34頁。

OO國小
Q19：如果在寫課程計畫有任何問題要諮詢，要聯絡哪位承辦人比較方便呢？
A：特教科—黃淑玫
   特教資源中心—林秀榮

OO國小
Q20：特殊需求課程計畫中有一欄是”教學者”(而不是設計者)其實教學者還未能確定，因為會有人事異動，代理老師也待聘，未來修改表格是否考慮修改這欄？
A：謝謝建議，會列入113學年度修正建議。

OO國小
Q21：教育部特教通報網6月10日後進行異動接收幼兒園轉銜至國小的特教生，關於巡輔班一年級課程計畫撰寫的行政程序是否先惠請幼兒園先召開IEP期末檢討會，再撰寫課程計畫，再召開特推會審議，課發會審查。
A：因為尚未召開派案會議，因此貴校小一特教新生的課程計畫尚無巡輔老師可協助撰寫，待派案會議結束後，學校應盡快召開小一新生的IEP會議，再撰寫課程計畫，送特推會審議及課發會審查，完成校內備查

OO國小
Q22：表件中「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巡輔班人數是否為教育部特教通報網扣除畢業生人數外再加上一年級特教生人數。另外，安置型態為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的特教生，是否不需召開期末IEP會議與撰寫課程計畫。
A：①是的，依特教通報網的學生人數填寫，扣除畢業生人數。
   ②安置型態為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的學生，依規定要有IEP(部分內容)，因此仍需要召開期末IEP檢討會議，但不列入校內特教課程計畫的撰寫對象。

OO國中
Q23：本校近年巡輔由OO國中負責，但OO國中目前面臨人數減少需減班的狀況，往後會變成巡輔學校，使得本校目前不知如何處理接下來要繳交特殊教育課程計畫的部分。

A：以貴校目前接受的特殊教育服務情形撰寫課程計畫，貴校目前是接受OO國中的巡迴輔導，因此112學年度的特教課程計畫仍是由巡輔老師負責撰寫，撰寫完成後再交由貴校特推會及課發會審議。

OO國小
Q24：有關新舊生112學年度IEP部分，因111年學年度尚未結束，且期末特推會尚未舉行，無法確認填寫內容。
A：①有關IEP與撰寫特教課程計畫的關係，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實施規範及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請參閱說明會簡報第5、6、7、9、11、12頁。
   ②請學校及早規劃校內特教學生的IEP會議時間，以利撰寫特教課程計畫，送特推會及課發會審查。

ＯＯ國小 
Q25：本校16名特教生為2名112學年度預計就讀的小一生，3名今年剛通過鑑定的學生，其餘11名舊生，因部分學生尚未入學，欲確認課程計畫內容填寫程度？(寫入112年學年度擬定課程或是各生IEP)
A：①今年剛通過鑑定的學生有3位，根據IEP能力現況與需求評估，規劃部定課程及特需課程，再與原來的11位學生共同規劃課程分組名單，完成學習節數一覽表，並撰寫課程計畫。
   ②學校可根據轉銜會議及轉銜資料預先了解2位小一新生的能力現況，初步評估其特教課程的需求，據此規劃部定課程及特需課程，完成學習節數一覽表，並撰寫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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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6：學校希望特教生編班分在不同班級以減少老師壓力，欲確認每年課程計畫是否須註明？
A：課程計畫無須註明特教學生編班的內容。
